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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58      证券简称：重庆水务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08 

 

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根据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关于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涉及上市公司承

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证监发〔2014〕29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

将截至2013 年12 月31 日公司股东对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 公司股东承诺事项： 

1、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

务资产公司”）和股东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

庆苏渝”）于 2010 年 3 月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作出锁定股份的

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

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

份。 

2、本公司控股股东水务资产公司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：

因水务资产公司主要从事具有社会公益性、政府导向性并且一时难

以市场化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"保留业务"），为避免有

关保留业务直接或间接地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形成同业竞争，2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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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12 日，水务资产公司与本公司签署了《避免同业竞争协议》，

承诺该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不会，并促使该公司之参股企业不会与本

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竞争，并赋予（包括但不限于）本公司的优先

交易及选择权、优先受让权、政府投资项目优先收购权等。 

 

二、公司及公司股东对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： 

    1、截至 2013 年 3 月 29 日，水务资产公司及重庆苏渝严格履

行了其股份锁定承诺，在公司股份上市后的禁售期内不存在转让或

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、由本公司收购该

部分股份等情形。水务资产公司为履行国有股东转持义务划转给全

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股份也由社保基金继承并相应履行了禁

售期义务。 

2、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水务资产公司严格履行了本公司

签署的《避免同业竞争协议》的相关约定，并在公司上市后根据该

协议规定向公司转让了其全资所属的重庆西永污水处理有限公司、

重庆市新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、重庆市合川排水有限公司及重庆鸡

冠石污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全部股权。 

    3、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收到水务资产公司书面函告确

认：鉴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水务资产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《避免

同业竞争协议》长期有效，除发生以下情形（以较早为准）：（1）

水务资产公司及其任何下属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本公司的股本权

益而可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行使或控制行使的投票权低于 30%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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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水务资产公司不能控制本公司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，或（3）

本公司股份终止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；该公司未来将继续按

照《避免同业竞争协议》的相关约定，一旦“保留业务”项目正式

投入运行达到市场化运行条件后，将在三个月内启动程序注入本公

司，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 2 月 15 日 


